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高雄醫學大學  函
地址：80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
承辦人：陳美錡
電話：(07)3121101轉2202*33
傳真電話：(07)3123372
電子信箱：miki@kmu.edu.tw

受文者：本校各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高醫會字第10611015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辦理本校105學年度決算及配合教育部規定須於期限內

　　　上傳資料，有關105學年度經費核銷截止期限如說明，敬

　　　請各單位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申請期限：105學年度預算線上申請期限至106年7月15日

　　　截止，7月15日下班後將關閉預算申請系統，請各單位儘

　　　早規劃安排學年度預算之動支及執行。

  二、核銷期限：105年8月1日〜106年6月30日該期間已發生之

　　　單據憑證請於106年7月15日前送達會計室辦理核銷(以付

　　　款憑證為基準)，106年7月份發生之單據憑證最遲請於106

　　　年7月31日前送達會計室辦理核銷(以付款憑證為基準)。

  三、提前作業：各單位之請購如需經總務處議價採購流程者，

　　　請提前作業並預留總務處採購作業流程之招標、議價、交

　　　貨及驗收時程(參閱總務處網頁)。另若屬設備財產之採

　　　購，亦請提前作業並預留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物增加單作

　　　業之時程。若有上述情況請各單位務必提前作業並預留總

　　　務處作業所需時程，以使相關單據送達會計室辦理核銷時

　　　程符合上述說明二辦理核銷之截止期限。

  四、逾期不受理：106年8月1日以後恕不再受理106年7月31日

　　　以前發生之單據憑證，以利後續進行105學年度之關帳作

　　　業及上傳資料至教育部。

  五、特殊情形：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上述截止期限前完成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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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請於截止期限前通知會計室相關經費承辦人員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本校總務處、會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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